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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

司预计一年内需新增下述所列关联人关联交易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

于 2022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政宏、李秋梅、李易庭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Karon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将对此议案回避表决，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起至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有效。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调整前

2022年 

预计额 

度 

拟追加额

度 

追加后预

计额度 

2021 年 

发生金额

（经审 

计） 

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 

明冠造机

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及配件 

市场公允

价格 
3,000 1,500 4,500 2,149.22 

小计 3,000 1,500 4,500 2,149.22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明冠造机 

董事：李政宗、李秋梅、李政宏 

注册资本：2,000万新台币 



注册地址：中国台湾高雄市楠梓区加昌路 635号 

成立时间：1970.3.26 

主要经营业务：买卖经销各式阀类 

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2021 年营业收入为 26,118.84 万新台币，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76.20万新台币；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其总资产

为 39,599.66万新台币，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577.95万新台币。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明冠造机为依法存续

且正常经营的公司，根据明冠造机的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类型判断，明冠造机具

备正常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调剂使用与各关联方的具体交易金

额，与各关联方确认具体协议内容并办理协议签署等事宜，协议内容遵循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交易价格严格按照公司采购/销售政策，遵循

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将遵循平等互利、定价

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并了解了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预计的审议及相关关联交易的背景情况，

认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公

允定价原则为依据，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为依

据，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预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相关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尚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新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的决策程序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5、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新

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 月 27日 


